附件一：
1.熟悉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61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、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管理办法》等文件。

2.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机构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

3.需具备财政绩效评价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或专项债券项目评估相关资质，近3年内至少完成2个同类项目业绩，并提供相应合同及验收证明材料。

4.项目团队须配置不少于3名专职人员，其中至少1名具备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。 

5.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且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无不良记录。 

6.第三方机构须与项目单位签订保密协议，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不得擅自复制、传播、泄露项目相关信息及报告内容，保密期限不少于项目结束后的5年。

7.编制项目财务评价报告，涵盖投资估算、资金筹措、成本费用测算、收入预测、收益测算、盈亏平衡分析、敏感性分析及偿债能力评价等内容；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围绕项目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公益性、收益性及风险可控性等维度进行系统论证，确保债券资金使用精准高效、绩效目标可测可达。

8.编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，重点测算债券存续期内各年度现金流收支情况，明确项目自身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，确保符合“自求平衡、风险可控”政策要求；同步梳理项目资产权属、收益来源合规性及还款保障机制，为债券发行提供坚实支撑。

9.成果交付：报告须在规定日期内完成初稿并提交项目单位审核，根据反馈意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并提交终稿；所有过程文档、底稿及电子版源文件同步归档移交。

